
新竹市政府人行天橋與人行地下道存廢評估標準作業流程

由工務處函請交通處、工務處、教育處、都市發展處、

鄰近學校、里長等，就交通、橋梁安全、學校需求、都

市發展、無障礙需求等考量，並研擬評估方案或意見

（註1及註2）（各單位、工務處）

邀集相關單位、人員，召
開會議討論，並將會議
結論簽報市長或其授權
人員核定是否試辦廢除

（工務處）

同意

不同意

1、試辦封閉並公告函送相關單位周知。（工務處）

2、辦理交通配套措施，設置行人穿越道線及行人專

用號誌（交通處）

3、試辦封閉30天期間彙整用路人意見。（工務處）

邀集相關單位、人員會
勘，並將會勘結論簽報
市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
是否同意拆除（工務
處）（註 3）

函覆陳情民眾、里長、議員及相關單
位經評估予以廢除。（工務處）
配合天橋拆除，辦理號誌及標線位
置調整等事宜。（交通處）
辦理報廢及編列預算辦理橋梁拆
除。（工務處）

同意（註 4）

不同意
（註 5）

函覆陳情民眾

、里長、議員及
相關單位經評
估予以保留。
（工務處）註
6

步驟一

步驟四

步驟三

步驟五

步驟二



新竹市政府各項案件標準作業流程圖作業說明

1、 註1：

（一）人行天橋與人行地下道納入存廢評估機制：經本府工務處會同交通處初

步評估可行後，依本標準作業流程，納入存廢評估。

（二）人行天橋與人行地下道廢除原則：

1、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已達使用年限或經評估結構安全已有疑慮，經養

護單位（本府工務處）提案者。

2、民眾、里長、議員或其他民意代表提出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拆除建議，

經評估人車交通安全有完善配套措施，且獲各單位共識可拆除，並經試

辦封閉結果，未造成交通嚴重影響者。

2、 註2：各單位評估內容：

（1） 工務處：橋梁養護現況及安全性、拆除費用、施工工期及相關管線遷移等

配套措施。

（2） 交通處：人行天橋使用率及相關交通配套措施與其設置費用。

（3） 警察局：人車交通安全評估。

（4） 教育處及鄰近學校：學校需求評估。

（5） 都市發展處：市容景觀等評估。

（6） 社會處：人行無障礙需求等評估。

（7） 里長及鄰近社區等：人行天橋及人行地下道存廢之意見及需求。

3、 註3：經試辦封閉後，其評估結果如有不同意見，必要時得提新竹市道路

交通安全聯席會報討論。

4、 註4：同意廢除後，需俟人行天橋（地下道）財產報廢經新竹市議會及審

計室同意，且需完成預算編列後，方得拆除人行天橋（地下道），故試

辦期間結束後至拆除前交通配套措施與人行天橋（地下道）將併存使用。

5、 註5：不同意廢除，由交通處辦理試辦期間之交通配套措施復原。

6、 註6：如非屬結構安全有疑慮者，經評估人行天橋或人行地下道保留後，

原則上自函復日起3年內不再辦理存廢評估。


